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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山风景名胜区古道片区详细规划》

(草案)

一、规划范围与期限

本次规划范围位于鼓山风景名胜区石鼓涌泉景区中部古道片区十八景索道

及周边区域，属于晋安区鼓山镇特定区域鼓山风景名胜区350111-TD-FJMS-001

单元，西至鼓山索道下站、南至勇敢者登山道、东和北至自然山体，规划区总面

积121.64公顷（1825亩）。其中，核心景区面积68.84公顷，占规划区总面积的

56.59%。

本次规划期限为2025—2035年，其中，近期为2025—2030年，远期为2031

—2035年。

二、性质定位

规划区风景资源特色可概括为：以摩崖石刻、千年登山古道、奇异的花岗岩

地貌和特殊地形条件下的优美山水江城大观。

规划区是以生态休闲游憩、历史文化体验、旅游交通集散为主导功能的鼓山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主门户、福州城区生态文旅休闲目的地。

三、景观保护规划

本次详细规划严格按照鼓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确定的分级保护范围与规

划要求，具体落实一级保护区（核心景区）、二级保护区及三级保护区的保护内

容。

一级保护区即为核心景区，主要为一级景观单元周边区域及重要的自然生态

保护区，规划面积68.84公顷，占规划范围面积的56.59%。一级保护区内只宜开

展观光游览、生态旅游活动，严格控制游客量；严格保护区内以花岗岩地貌为显

著特征的地质遗迹，以及摩崖石刻、溪涧湖潭、峰峦峡谷、古树名木等典型景观；

严格保护区内的自然地理和生态环境，对大面积出现的病虫害现象采取果断、有

效的措施，及时恢复植被条件；禁止对地质地貌的破坏活动，已被破坏的区域，

应积极开展生态修复；除文物保护、资源抚育、生态修复、科学研究、观景休憩、

游览步道、生态厕所、游客安全防护、监测管理、风景点建设等设施外，严禁建



2

设与风景保护和游赏无关的建筑物，已经建设的应逐步迁移；严格禁止外来机动

交通进入保护区。

二级保护区包括二、三级景观单元周边范围以及具有典型性景观的地区，规

划面积50.51公顷，占规划范围面积的41.52%。二级保护区内应加大封山育林和

水体保护力度，严禁对生态环境任何形式的破坏行为；可结合游赏项目进行适度

的资源开发利用，适宜安排各种游览欣赏项目，制定合理的改造措施和拆除计划；

严格控制区内设施规模和建设风貌，严禁建造与游览活动非直接相关的设施；在

做好森林植被保护与管理的基础上，着力开展重要区域和节点的生态修复工作，

鼓山缆车索道主要位于二级保护区内，索道改造后应积极采取生态修复措施修复

被破坏的山体景观；加强道路交通管理，控制机动车辆对本区的影响。

三级保护区范围是在一、二级保护区以外的区域，是风景名胜区重要的设施

建设区或环境背景区，规划面积2.29公顷，占规划范围面积的1.88%。三级保护

区内严禁开山采石，加大绿化抚育力度；旅游服务设施建设必须严格履行法定的

审批程序；建设项目的强度、规模及建设效果应经过方案专项论证；严格控制建

设范围、规模和建筑风貌，并与周边自然和文化景观风貌相协调。

四、游赏规划

1、游人容量

规划区的日游人容量为13045人次，年游人容量为403万人次。以日游人容量

的1.5或3.0倍作为极限容量，则日极限游人容量为3.9135万人次。

2、景区规划

规划区形成“一轴两心四区”的景区空间结构。其中：“一轴”为石鼓揽胜

旅游发展轴，“两心”分别为下院入口服务核心和十八景游览核心，“四区”分

别为下院入口集散区、登山览胜体验区、摩崖题刻游赏区和综合服务区。

五、用地协调规划

1、各类用地规划

（1）风景游赏用地（甲）

规划风景游赏用地102.56公顷，均为风景点用地，占规划区总用地的8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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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旅游服务设施用地（乙）

规划旅游服务设施用地0.32公顷，均为旅游点建设用地，占规划区总用地的

0.26%，包含十八景姐妹楼、半山亭等2处用地。

（3）居民社会用地（丙）

规划居民社会用地0.39公顷，均为特殊用地，占规划区总用地的0.32%，包

含杨树庄墓、五贤祠、十八景眺望台、平楚庵等6处用地。

（4）交通与工程用地（丁）

规划交通与工程用地2.31公顷，均为游览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占规划区总

用地的1.90%，包含鼓山索道上站、下站、支架基础、十八景停车场、公交停靠

站、公路鼓山线等13处用地。

（5）林地（戊）

规划林地用地面积13.61公顷，占规划区总用地的11.19%，为规划区北部不

具有游赏功能的林地。

（6）水域（壬）

规划水域用地面积2.45公顷，占规划区总用地的2.01%，为保留现状河流。

2、其他相关规划协调

（1）与国土空间规划的衔接

《福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已将鼓山索道下站、上站及

周边十八景停车场、公交停靠站等区域纳入城镇开发边界，规划区内城镇开发边

界总面积约2.32公顷。

规划区涉及生态保护红线96.04公顷。风景名胜区划入生态保护红线的区域，

须符合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在生态保护红线内开展拟建项目或新增建设用地

应符合《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

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等有关管理办法的要求，应加强人为

活动管控，遵循生态系统演替规律和内在机理将生态保护红线内生态系统的保护

修复作为首要内容，修复受损生态系统，保护生物多样性，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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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性，增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供给能力。

规划区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

（2）生态环境保护

规划区内涉及生态保护红线 96.04 公顷，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等相关规定，做好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规划的实施协调，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加

强生态环境保护，落实规划环评的相关措施和要求。

（3）水资源保护

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等相关规定，做好与《福建省地表水环

境功能区划》的实施协调，严格水域岸线管理，做好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加强水

资源保护管理，严格保护、合理利用水域岸线资源，做好山洪地质灾害防御。风

景名胜区内的水体依据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综合防灾规划中的相关要求进行严格

保护。落实河湖管护主体，实现河湖管理的全覆盖。任何涉及水利设施的活动，

都必须严格履行相关程序，报水利部门审批。

（4）林地保护

规划区涉及国家级二级生态公益林120公顷，规划实施过程中涉及林地使用

时，应按照《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核审批管理办法》（国家林业局令第35号；2016

年9月22日国家林业局令第42号修改）规定等国家、省相关法律法规。坚持生态

优先、保护优先原则，节约集约使用林地。涉及草地占用使用的，需依法履行相

关程序。

（5）文物保护

规划区内现有6处不可移动文物，其中国保1处（5处摩崖石刻）、省保1处、

区保3处、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1处。应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等相

关规定，做好与文物保护专项规划的实施协调，落实文物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

带的管理要求。任何涉及文物的活动，都必须严格实行相关程序，报文物主管部

门审批。严格管控风景名胜区旅游设施的建设力度，依法依规加强风景名胜区不

可移动文物的保护管理。明确风景名胜区内不可移动文物划定的保护范围和标志

说明，景区主管部门应遵循其相关保护要求。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建

设项目应加以限制管控，管控要求应遵循文物部门的相关管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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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旅游服务设施规划

规划共设置 6处旅游服务部，其中保留现状 3处，规划新增 3处，功能以餐

饮配套、观景休息、旅游咨询及医疗救护为主；规划保留现状 5处亭台游赏设施，

设施功能以观景休息为主；规划共设置 9处公厕，其中保留现状 2处，规划提升

2处公厕，规划新增 5处。

七、道路交通规划

规划形成“车行道－缆车索道－游步道”相结合的交通游览体系。加强各个

景点间的交通联系，方便游人到达各景点进行游览。

1、车行道

车行交通依托鼓山线公路，向西至福州城区，向北可达鼓岭、宦溪集镇，按

照四级公路标准，规划红线宽度 9.0 米，双向两车道，以客运交通为主，限制货

车通行，路面采用沥青混凝土材质，部分弯道和观景台结合石材铺装。

2、缆车索道

缆车交通依托改造后的鼓山缆车索道，双向行驶，全长约 1.2 公里，宽度约

5.2 米。由于鼓山缆车索道线位多次跨越古道上空，应采取相应措施降低索道对

古道的风貌影响：缆车外观用木色或青灰色，避免亮色；索道支架应采用仿木或

石材外观，刷大地色系涂料，周边补植乡土植物，形成生态绿障，景观缓冲遮挡；

跨越段线缆用低可视度灰色，提升与山体融合度，同时抬高跨古道段索道高度，

减少视觉压迫；索道相关标识采用木牌、石刻样式，与古道传统导览系统适配，

避免现代金属与塑料材质。

3、游步道

步行交通依托石鼓 3号、4号、5号、6号、7号、8号、梅里 7条游步道，

总长度约 7.11 公里，主道路幅宽度不小于 1.5 米，支线宽度不小于 1.0 米，特

色段宽度不小于 0.8 米，紧急通道宽度不小于 2.0 米。游步道仅限步行，禁止机

动车与非机动车通行，维持其传统风貌，铺砖采用传统青石板、片石等自然材料，

局部栈道使用防腐木，避免水泥等现代材料。游步道串联各景点形成环状步游体

系，因山就势，既能满足观光游览之需，也应注重沿线景观，触发游兴。

4、停车场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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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区内共设置公共停车场 2处，共计 92 个停车泊位。

八、基础工程设施规划

1、给水工程规划

预测最高日用水量为 76m3/d。本规划区由福州东区供水，经三级增压泵站加

压后输送至涌泉寺西侧高位水池。规划沿鼓山路敷设给水管 DN150，各地块引水

支管采用 DN100。

2、排水工程规划

排水体制采用雨污完全分流制。预测平均日污水量为 53m3/d。本规划地块位

于山地，雨水顺自然地势散排入林地。

3、电力工程规划

预测全区计算负荷为 206.48kW。远期本区 10千伏电源引自 110kV鼓山变电

站，在本区内设 1个箱式变压器，容量为 250千伏安。区内 10kV及以下电力线

路宜采用电力电缆穿电力排管敷设，电力管道走向原则为沿道路的东、北侧预留，

并宜布置在人行道或绿化带下。

4、通信工程规划

预测电话用户为 39线，在区内设一个电信设备间，建筑面积 10平方米，本

区电信线路引自附近电信模块局。预测广电用户为 39户，在区内设一个广电设

备间，建筑面积 10平方米，本区广电线路引自附近广电接入机房。通信线路宜

采用通信管道埋地敷设，通信管道走向原则为沿道路西侧、南侧预留，并宜布置

在人行道或绿化带下。

5、环卫设施规划

满足垃圾处理的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的原则及垃圾的分类收集、分类运

输、分类处理、分类处置的要求。规划生活垃圾收运、处理流程：分类袋装——

生活垃圾收集点——垃圾转运站（垃圾收集站）——生活垃圾分拣中心——处理

场。规划新增 5处公厕，扩建 2处公厕，保留现状 2处公厕，满足登山步道沿线

游客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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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建筑布局规划

1、总体布局

建筑布局应充分利用现状条件，尊重自然，满足功能要求的同时，充分考虑

景观空间审美效果，应避开重要风景视点、视廊、观赏面等景观区域，营造疏密

有致的景观空间环境。建设基址选择应位于安全地段，利于建设、保护、游览与

交通组织。

2、重点地块建筑布局

结合鼓山缆车索道重建，索道上、下站拟拆除重建，下站新建建筑功能包含

进站门厅、索道站、通道平台、办公、公厕等，上站建筑功能包含索道配套设施

用房、游客休息、观景平台等。

3、高度控制

为加强与周边山水生态环境的协调，规划范围内除索道上站建筑限高14米、

索道下站建筑限高18米，索道支架基础地块限高18米（具体按设备更新必要的高

度进行控制），其余建筑高度均控制在10米以下。各地块建筑布局结合地形条件，

依山就势、打造错落有致的高度系统。

4、建筑风格

规划区临山，生态基础良好，适宜休闲旅游，区内的各类新建景观建筑，应

服从风景环境的整体需要，创造与自然协调融合的建筑风貌，建筑布局上要因地

制宜，顺应原有地形，减少对原有植被与环境的破坏。建筑风格宜简洁明快，可

采取坡屋顶、流线型等建筑形态，外观设计应与周边建筑、环境相协调。建筑布

局根据场地条件，采用自然的散点式或组群式布局，单体建筑体量不宜过大。建

筑物之间要藏露结合，散聚有致，高低错落，使其掩映在山林间、溪涧旁，禁止

破坏山脊、山腰等主要观景面，保护好沿山和沿溪的视线通廊。建筑体量注重建

筑体型变化，运用对景、借景、景观视廊、空间联通交融等空间组合处理，形成

与背景山形呼应的新城轮廓线，凸显“具有福州山水城市”特色。应注意体量的

大小与局部变化，避免形成过于庞大的单一体量。建筑外轮廓应符合整个城市的

总体空间环境，避免对重要的视线廊道造成遮挡。滨水一线建筑一楼宜维持视觉

穿透性。鼓励平台与多层次量体设计，屋顶层需加强环境美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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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主要规划图纸



9



10



11



12



13



14



15


	一、规划范围与期限
	二、性质定位
	三、景观保护规划
	四、游赏规划
	2、景区规划
	五、用地协调规划
	2、其他相关规划协调
	六、旅游服务设施规划
	七、道路交通规划
	八、基础工程设施规划
	1、给水工程规划
	2、排水工程规划
	3、电力工程规划
	4、通信工程规划
	5、环卫设施规划 
	九、建筑布局规划
	1、总体布局
	2、重点地块建筑布局
	3、高度控制
	4、建筑风格

